附件3
六安市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检测机构动态管理评价标准
	类别
	序号
	检查项目
	分值
	检查内容
	检查材料
	评分标准
	备注

	一、基本要求（35分）
	1
	从业人员配备
	20
	注册消防工程师不少于2人，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6人，其中中级技能等级以上的不少于4人
	网上核查人员执业资格注册、社保证明。
	职业人员资格与数量满足基本条件得20分；条件不满足扣20分。
	评分低于20分一票否决

	
	2
	检测设备配备
	15
	基础设备、专业设备参照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19〕88号）附件1、附件2
	计量检定证书， 
实物清单与发票。
	设备实物齐全、有设备清单与发票、所有设备具有有效期内的计量校定证书得15分；每缺少一项扣2分。
	

	二、过程检测要求（65分）
	3
	检测合同
	5
	与建设单位签订
	项目签订的合同
	非与建设单位签订检测合同的不得分（含建设单位委托的管理公司、代建单位）
	

	
	4
	检测方案
	5
	依照统一规范的检测方案大纲模板编制
	项目检测方案
	方案需包括项目概况、检测依据、检测内容、检测方法、人员配置、检测设备和检测步骤，每少一项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5
	进场明显标志
	5
	参检人员与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、监理单位工作人员在项目现场的合照（见项目名称或者明显标志）
	水印相机图片材料
	项目清晰可辨、人员齐全得5分，人员不齐全得1分，图片资料不能清晰辨认项目不得分。
	

	
	6
	检测过程录像
	20
	1.四大部件检查：消防水箱（包含消火栓动（静）压测试 ）、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水泵房、防排烟机房测试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自动报警联动功能与末端试水：报警系统联动测试（地下室每个防火分区；地上住宅和办公楼每栋楼首层测试，另中间楼层不得少于两层；商场的每个防火分区）；末端试水装置试验。
3.其他系统测试：气体（泡沫、干粉）防护区模拟试等。
4.消防设施末端设备：烟感、消火栓、手报、消防产品等（每个建筑单体留存3处）。
	检测需按照《六安市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操作指南》（试行）开展，查看影像材料

	影像材料未按要求整理扣5分，每缺一个检测录像扣5分，检测影像不符合《操作指南》要求的每项扣5分；检测影像不能判定检测结果的，每项扣5分。

	参检人员须体现

	
	7
	检测问题清单
	12
	向建设单位提出整改问题清单，问题整改须有回复和影像记录。
	问题清单、整改报告、影像资料
	有问题清单得3分，有问题整改回复且与问题清单对应得6分；有影像记录得3分。
	

	
	8
	检测报告
	18
	使用住建消防检测机构管理平台出具电子报告
	检测报告
	检测报告存在检测缺项漏项的，每项扣 4 分；检测报告检测结果不准确，每发现一项扣2分；检测报告失实，与现场严重不符不得分。
	

	三、市场行为（10分）
	9
	良好行为
	10
	企业获得市级及以上主管部门表彰；所检测项目获得皋城杯、黄山杯等
	奖项
	市级主管部门表彰加1分/次，省级主管部门加2分/次，国家级加3分/次；所检测项目获得皋城杯加1分，黄山杯加2分/次，鲁班奖加5分/次。同一项目按最高奖项计分。
	

	
	10
	不良行为
	--
	企业因消防审验问题被主管部门通报的；被行政处罚的等
	网上核查信息
	被县级主管部门通报的，扣1分/次，被市级主管部门通报的，扣2分/次，被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通报的，扣3分/次；被行政处罚的扣10分/次。（扣分分数上不封顶）
	



